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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［摘　要］在格赖斯意义理论前期，“自然意义”表征必然联系，体现“非理性事实”；在格赖斯意义理论

后期，“自然意义”侧重指规约意义，体现“制度性事实”。格赖斯“自然意义”的“事实性”特 征 决 定 了“所 言”

的确定性；格赖斯意义理论前期对“自然意义”与“非自然意义”区别的强调剥离了“所言”与“所 含”，格 赖 斯

意义理论后期“祖先／后裔说”的提出说明“所含”由“所言”派生而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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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格赖斯（Ｈ·Ｐ·Ｇｒｉｃｅ）是美国著名哲学家、语
言学家，以其“非自然意义理论”和“会话含义理论”
著称。他 于１９５７年 在《哲 学 评 论》（Ｐ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
Ｒｅｖｉｅｗ）杂志上发表了《意义》（“Ｍｅａｎｉｎｇ”）一文，将
语言哲学范畴内的意义分为“自然意义”与“非自然

意义”，并着重论述了二者的区别，该文的发表标志

着格氏“非自然意义理论”的 形 成。在１９８２年 发

表的《再 论 意 义》（“Ｍｅａｎｉｎｇ　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”）一 文 中，
格赖斯对“自然 意 义”与“非 自 然 意 义”的 关 系 进

行 了 重 新 定 位，将 二 者 的 关 系 比 作 祖 先

（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）和 后 裔（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），提 出“非 自 然 意

义”可由“自然意义”派生而来的“祖先／后裔说”。
格赖斯 意 义 理 论 是 其“会 话 含 义 理 论”的 基 石。
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，学界对“非自然意义”的内

涵认识较为明确，对“非自然意义”与“所含”概念

之间的理论联系较为关注；但对“自然意义”的内

涵认识有些模糊，对“自然意义”与“所言”之间的

内在关系重视不足，造成了含义分类理据性不强

的后果［１］７５８。本文将基于格赖斯的意义和交际理

论着重阐发“自 然 意 义”的 内 涵 及 其 与“所 言”之

间的内在关系。

一、格赖斯“自然意义”的内涵

要进一步 澄 清 和 详 解 格 赖 斯 意 义 理 论 前 期

中“自然意义”的内涵，我们应以格赖斯在“意义”
一文中 对“自 然 意 义”核 心 特 征 的 描 述 为 依 据。
格赖斯用五 条 标 准 对“自 然 意 义”和“非 自 然 意

义”进行了区分，具体如下［２］２１４：
（１）句 子 中 ｍｅａｎ 前 面 的 成 分 是 否 蕴 涵

（ｅｎｔａｉｌ）其后面的成分？如蕴涵，则该句子表达自

然意义；
（２）句子中 ｍｅａｎ前 后 的 成 分 是 否 可 以 分 别

嵌入“Ｗｈａｔ　ｉｓ（ｗａｓ）ｍｅａｎｔ　ｂｙ．．．ｉｓ（ｗａｓ）．．．”
结构中的空缺 处？如 可 以，则 该 句 子 表 达 非 自 然

意义；
（３）句子中 ｍｅａｎ前 后 的 成 分 是 否 可 以 分 别

嵌入“Ｓｏｍｅｏｎｅ　ｍｅａｎｔ．．．ｂｙ．．．”结 构 中 的 空 缺

处？如可以，则该句子表达非自然意义；
（４）句子中 ｍｅａｎ后 面 的 成 分 是 否 可 以 嵌 入

引号中？如可以，则该句子表达非自然意义；
（５）句子中 ｍｅａｎ前 后 的 成 分 是 否 可 以 分 别

嵌入“Ｔｈｅ　ｆａｃｔ　ｔｈａｔ．．．ｍｅａｎｓ．．．”结 构 中 的 空 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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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？如可以，则该句子表达自然意义。
在这五条标准中，蕴涵特征和事实性特征的

区分性 最 强。有 关 蕴 涵 特 征，格 赖 斯 未 进 行 详

解，但我们可以根据其提供的范例探出究竟。格

赖斯认 为“冒 烟 意 味 着 着 火”表 示 蕴 涵 关 系，但

“红灯意 味 着 交 通 停 止”则 不 表 示 蕴 涵 关 系。二

者的不同在于前者不存在或然性，后者则存在或

然性。这就说明，格赖斯在论述“自然意义”时所

说的“蕴涵”指涉必然联系。有关事实性特征，格

赖斯一再 强 调 其 作 为“自 然 意 义”最 核 心 特 征 的

重要性，但并未明述自己所说的“事实”究竟意味

着什么。按 上 文 论 述，“自 然 意 义”体 现 必 然 性，
因而，格赖 斯 所 说 的“事 实”属 于 塞 尔 所 说 的“非

理性事实”［３］２５。那么，“非理性事实”的载体又是

什么呢？格赖斯认为，“自然意义”与自然符号密

切相连（如“乌 云 意 味 着 下 雨”）［２］２３１。“与 自 然 符

号密切相连”意味着什么？是“自然意义”应与自

然现象有关，还 是 自 然 现 象 生 成 的 意 义 就 是“自

然意义”呢？此问题有必要详解。“自然意义”是

否应与自 然 现 象 有 关 呢？ 对 自 然 现 象 的 认 知 是

人类集体无 意 识 的 结 果，凭 直 觉 即 可 自 动 判 断，
因而，自然 现 象 具 有 成 为“非 理 性 事 实”的 潜 势；
而那些体 现“制 度 性 事 实”的 非 自 然 现 象 不 生 成

“自然意义”①。那是不是自然现象生成的意义就

是“自然意义”呢？比如，“雷电是鬼神发怒”、“干

旱是龙王生气”等。有评论认为这些现象会生成

“自然意义”［４］８９，但 本 文 并 不 认 同。这 些 命 题 均

与自然现象有关，属于人类科技水平不高时的早

先经验，但却 与 科 学 相 悖，其 前 面 的 成 分 不 蕴 涵

后面的成分，故而，它们不体现“非理性事实”，也

就不具有“自 然 意 义”。因 而，由 自 然 现 象 引 发

的，但 不 体 现 必 然 联 系 的 意 义 也 不 是“自 然 意

义”。经过以上的澄清和详解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在

格赖斯 意 义 理 论 前 期，“自 然 意 义”表 征 必 然 联

系，体现“非理性事实”，与自然现象有关。
要明确 格 赖 斯 意 义 理 论（后 期）中“自 然 意

义”的内 涵，我 们 应 以 格 赖 斯 在《再 论 意 义》一 文

中对“祖先／后 裔 说”的 阐 述 为 依 据。格 赖 斯“祖

先／后裔说”的核心观点即“非自然意义”由“自然

意义”派生而来，他以表现“自然意义”的“某人Ｘ
无意志地（ｎｏ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）实 施 某 种 行 为α意 味

着Ｘ疼”如何派生出“非自然意义”为例进行观点

阐释［２］２９２－２９５：
（１）某人Ｘ有 意 志 地（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）实 施 某 种

行为α；
（２）Ｙ意识到（１）；
（３）Ｙ意识到Ｘ希望（２）；
（４）Ｙ猜 测Ｘ希 望（２）的 动 机 并 为 该 动 机 的

实现做出努力；
（５）Ｙ认为Ｘ的动机是让自己相信Ｘ疼。
因为格 赖 斯 意 义 理 论（后 期）中 的“自 然 意

义”概念是 对 前 期“自 然 意 义”概 念 的 拓 展 和 补

充，所以要 明 确 格 赖 斯 意 义 理 论（后 期）中“自 然

意义”的内 涵，仍 以 蕴 涵 特 征 和 事 实 性 特 征 为 观

测点与上文进行对照诠释较为妥帖。在阐述“祖

先／后裔说”的过程中，“自然意义”概念的内涵发

生了演化。格赖斯认为，“自然意义”不一定都与

自然符号 相 关［２］２９５。那 么，这 部 分 不 是 由 自 然 符

号生成 的“自 然 意 义”是 否 也 具 有 蕴 涵 特 征 呢？

格赖斯对此类“自然意义”的性质进行了限定，并

指出此类“自然意义”的生成具有两个关键要素：
一是行为与信息之间的联系“可被感知”，二是人

们认可 行 为 与 信 息 之 间 的 联 系［２］２９５－２９６。什 么 意

义可被感 知 又 广 受 认 可 呢？ 可 被 感 知 又 广 受 认

可体现集体意向的达成，而表征集体意向的意义

则是规约意义，因为“规约 性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）是

一种为事方式，这种为事方式建立在各方达成的

协定或契约 的 基 础 上”［５］７９。规 约 意 义 体 现 真 值

意义上的语义关系，具有蕴涵特征。同时，“规约

意义”已 经 约 定 俗 成 并 被 普 遍 接 受 为“事 实”，只

是这种后 天 约 定 的“事 实”作 为 社 会 化 的 产 物 属

于“制度性事实”，而这种“制度性事实”的载体则

广泛涵盖社会现象的林林总总。经过以上分析，
我们可以发现，在格赖斯意义理论后期，“自然意

义”侧重指规约意义，其涉及的事实主要是指“制

度性事实”，其载体包罗诸种社会现象。

二、格赖斯“自然意义”与“所言”的内在关系

格赖斯“自 然 意 义”与“所 言”的 内 在 关 系 可

从两个 维 度 进 行 考 察，一 是“自 然 意 义”概 念 与

“所言”内涵之间有何关系，二是“自然意义”／“非

自然意义”关系与“所言”／“所含”关系有何联系。
考察“自 然 意 义”概 念 与“所 言”内 涵 之 间 的

关系需要 明 确 格 赖 斯 会 话 含 义 理 论 中 的“所 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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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格赖斯给出的表示“自然意义”的个别范例也与自然现象无关，这表明他在“自然意义”内涵的厘定上仍留有余地，而这种立场正

是“祖先／后裔说”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

究竟指什么以及它是如何确定的。在《逻辑与对

话》（Ｌｏｇｉｃ　ａｎｄ　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）一 文 中，格 赖 斯 的

两处表述对“所言”内涵的确定具有重要作用：一

是“所言”与 语 词 的 规 约 意 义 紧 密 相 连；二 是“所

言”内容的 确 定 除 考 虑 字 面 意 义 外，还 需 明 确 指

示成分、进行语义去歧［２］２５。在《说话人意义与意

图》（Ｕｔｔｅｒｅｒｓ　Ｍｅａｎｉｎｇ　ａｎｄ　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）一文中，格
赖斯对“所言”进行了界定，即“说话人言ｐ”是指：
“说话人做某事ｘ”（１）以此 Ｕ主要意味着ｐ，（２）
它属于一 个 句 子 类 型，而‘ｐ’是 该 句 子 类 型 中 的

一个 意 思［２］８８。以 上 表 述 说 明，格 赖 斯 认 为“所

言”的内容是确定的。那“所言”又是怎样确定的

呢？格赖斯 的 观 点 不 同 于 列 文 森 所 秉 持 的“所

言”的确定依赖于“所含”［６］１７１－１７２的观点。格赖斯

认为，“所言”内容的确定是对规约意义进行选择

的过程，这种 选 择 需 要 参 照 上 下 文，但 上 下 文 的

作用是对指示成分的确定和语义去歧进行限定。
“所言”内 容 的 确 定 依 靠 的 是 语 句 本 身 的 规 约 意

义而非“会 话 含 义”产 生 过 程 中 依 靠 的 个 体 意 向

性。故而，“所 言”内 容 的 确 定 不 依 赖 于“所 含”，
而“格赖斯循环”（Ｇｒｉｃｅｓ　Ｃｉｒｃｌｅ）因其对话语理解

造成的阻碍以及难以化解的“鸡”／“蛋”之争亦不

能成立［７］２０。
通过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发现：格赖斯“会话

含义理论”中 的“所 言”是 一 种 真 值 条 件 内 容，它

是确定 而 唯 一 的；“所 言”内 容 的 确 定 依 托 上 下

文，但其表达 的 意 思 因 其 自 身 规 约 意 义 而 生，不

由“所含”建 构 而 成。这 与 格 赖 斯“自 然 意 义”中

一以贯 之 的 总 体 特 征 一 脉 相 承：“自 然 意 义”的

“事实性”特征决定了它是一种“真值意义”，而这

种“真值意义”是一种群体默认的稳定存在。“自

然意义”概念与“所言”内涵的对应关系折射出格

赖斯作为一名最简论者（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）所持有 的 基

本立场，即“句 子 的 语 义 内 容 即 是 句 子 全 部 话 语

共有的语义内容”，但也承认“语言中只存在少量

的对语境敏感（ｃｏｎｔｅｘｔ－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）的表达形式，需

要在话语 的 语 境 中 确 定 它 们 的 语 义 价 值”，只 是

“除了确定 语 境 敏 感 表 达 形 式 的 语 义 价 值 外，话

语的语境对语义表达的命题没有任何影响”［８］８。
考察“自然 意 义”／“非 自 然 意 义”关 系 与“所

言”／“所含”关 系 之 间 有 何 联 系 应 从 动 态 视 角 着

眼，从 格 赖 斯 意 义 理 论 前、后 期 两 个 阶 段 着 手。
格赖斯对“所 言”／“所 含”关 系 的 探 述 始 于《逻 辑

与对话》一 文，该 文 的 关 注 焦 点 是“特 殊 会 话 含

义”，文中指出：影响“特殊会话含义”推断的主导

因素是说话人意图以及与其相关的语境，而影响

“所言”内 容 的 主 导 因 素 是 其 规 约 意 义。故 而，
“所言”／“所 含”关 系 不 是 一 个 链 条 上 的 连 续 体。
这种“所言”／“所含”关系受格赖斯意义理论前期

“自然意义”／“非自然意义”关系的影响。在其意

义理论前 期，格 赖 斯 对“自 然 意 义”与“非 自 然 意

义”区别的强调 促 成 了“所 言”、“所 含”在 疆 域 上

的二分，“自然意义”与“非自然意义”的区别性特

征 导 致 了“所 言”、“所 含”的 推 导 受 不 同 因 素

制约。
格赖斯对“所言”／“所含”关系的探述又隐现

于《再论意 义》一 文，其 中 的“祖 先／后 裔 说”实 质

上就是在阐述一种新的“所言”／“所含”关系。上

文提过，格赖斯意义理论后期的“自然意义”主要

是指规 约 意 义，而“非 自 然 意 义”是 指 非 规 约 意

义。“祖先／后裔说”旨在说明规约意义是非规约

意义推断的起点。具体地说就是：无论施动者的

意图是什么，意图怎样实施，听话人怎样识解，成

功交际得以实现都依存于一种稳定不变的源头。
用格赖斯的 比 喻 可 以 解 释 为，后 裔 可 以 有 很 多，
但祖先只能 有 一 个；后 裔 不 管 有 多 少 个 体 特 征，
但血统是 不 可 变 更 的。这 种 主 张 实 际 上 是 在 阐

述一种新的“所言”／“所含”关系，即“所言”是“所

含”推导 基 础 的 语 义 优 先 关 系。在 这 种 关 系 中，
“所言”又是 怎 样 推 导“所 含”的 呢？《再 论 意 义》
中论述的“某人Ｘ无意志地（ｎｏｎ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ｌｙ）实施

某种行为α意 味 着Ｘ疼”由“自 然 意 义”派 生“非

自然意 义”的 过 程 实 际 就 是 说 话 人 遵 循 会 话 准

则，通过理解真值条件内容的方式，衍生“标准含

义”的 过 程［２］２９２－２９５；而 格 赖 斯 所 说 的 与“自 然 意

义”联系较为松散的“非自然意义”的推导过程就

是说话人违反会话准则，不同程度地偏离真值条

件内容，衍生“非标准含义”的过程［２］２９６。
通过以上 分 析，我 们 可 以 发 现：在 格 赖 斯 意

义理论的前、后期，“所言”／“所含”之间的关系呈

现不 同 的 特 征。在 其 意 义 理 论 前 期，“自 然 意

义”、“非自然意义”的分野导致了“所言”、“所含”
之间的 清 晰 划 界；在 其 意 义 理 论 后 期，“自 然 意

义”、“非自然意义”的连贯一体使“所言”、“所含”
构成意义连续体（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）。在其意义理 论 前

期，格赖斯主要解释了说话人意义在交际过程中

如何被识解的问题，并未明确传递语义优先的思

想；在其意义 理 论 后 期，格 赖 斯 主 要 回 答 为 什 么

说话人意义能被听话人识解的问题，体现了语义

优先的思想，说明“所言”是理解“所含”的基础和

·８８·



源泉，鲜明反映出格赖斯在含义推导中重视语言

规约性的语言哲学观。
综上所 述，本 文 综 观 了 格 赖 斯 有 关“自 然 意

义”的论述，对格赖斯意义理论的前、后期进行了

整体关照，并对“自然意义”的内涵进行了重新厘

定；关注 了“自 然 意 义”概 念 与“所 言”之 间 的 关

系，并从“自然意义”概念与“所言”内涵之间有何

关系以及“自 然 意 义”／“非 自 然 意 义”关 系 与“所

言”／“所含”关系有何联系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。
通过对格赖斯“自然意义”内涵的厘定及其与“所

言”内 在 关 系 的 分 析，本 文 主 要 得 出 以 下 结 论：
（１）格赖斯“自 然 意 义”的 内 涵 在 其 意 义 理 论 前、
后期有 所 不 同，前 期 指 表 征 必 然 联 系 的 真 值 意

义，后期 指 规 约 意 义；（２）格 赖 斯“自 然 意 义”的

“事实性”特征决定了“所言”的确定性，格赖斯概

念下“所 言”内 容 的 确 定 过 程 不 依 赖 于“所 含”；
（３）格赖斯 意 义 理 论 前 期 对“自 然 意 义”与“非 自

然意义”区别的强调剥离了“所言”与“所含”，“所

含”推导 的 主 导 因 素 不 是“所 言”，这 说 明 语 言 规

约性在格 赖 斯 前 期 语 言 哲 学 思 想 中 并 未 得 到 足

够重视，因 而 受 到 塞 尔 等 人 的 质 疑［９］７９；格 赖 斯

“祖先／后裔 说”的 提 出 连 接 了“所 言”与“所 含”，
“所言”被推至“所含”推导源泉的高度，这说明语

言规约性 在 格 赖 斯 后 期 语 言 哲 学 思 想 中 地 位 得

到彰显，承继了亚里士多德以降多位语言规约论

者一以贯之的思想［１０］７５－７６，这些发现将 为 意 义 不

确定性等问题的讨论［１１］１０８－１１１提供新的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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